
- 1 -

关于《第十四师一牧场田间节水灌溉建设项目》作出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的公示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经审议，我局对下列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批复决定。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，现将各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情况予以公示。

文件名称
关于《第十四师一牧场田间节水灌溉建设项目》作出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的公示

文号 师环发〔2025〕46号
时间 2025年 11月 14日

公众反馈意见联系

方式

联系电话：0903-6561160
通讯地址：昆玉市昆玉大道玉枣路 1号

行政复议与行政

诉讼权利告知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，自公示起五日内，

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可对做出批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的决定要求行政复议。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一牧场投资促进中心：

你单位报送的由新疆中科同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第

十四师一牧场田间节水灌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》（以

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申请材料已收悉。经专家审查和研究，现

批复如下：

一、本项目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一牧场 5 连。建

设内容：新建调蓄池 1座，容积为 3.0万m³，池深 4.0m，蓄水深

度 3.5m，提水泵站 1 座，控制灌溉面积 2530 亩，设计提水流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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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26m³/s，输水压力管道 1374m（3路管道），引水流量 0.26m³/s，

铺设田间滴灌面积 1000 亩。新建首部管理用房 3座，防护林 84.4

亩，架空电力工程 0.1km。本工程环境保护措施投资估算合计 41.5

万元，占总投资 670 万元的 6.19%。

二、你单位在施工期、运营期中，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

标准，认真、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要求，

加强生态保护工作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。施工期严格限定施工范围、

人员及车辆行走路线，避免碾压破坏周边植被与农作物。剥离表

土并专门存放，用于后期植被恢复，严禁砍伐、焚烧荒漠植被，

减少对动植物生境的影响。裸露地表及堆土场及时覆盖防尘网或

编织布，边坡区域修建挡土墙、排水沟与截水沟，管沟开挖后做

好边坡支护，防范水土流失与扬尘。加强施工机械维护，避免油

料泄漏污染土壤，严禁超范围作业与捕猎野生动物。严格落实“六

个百分百”要求，做好物料覆盖、作业面清扫洒水、大风天气停

工、道路场地洒水降尘、运输车辆严密遮盖、分段围挡施工、减

少物料堆放、严禁焚烧废弃物、选用达标机械并强化维护。运营

期及时开展土地整治与生态恢复，建立科学灌溉制度防土壤盐渍

化，合理施用化肥、增施有机肥，科学减量使用农药，严格落实

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。在施工期，合理布置施工

场地、选用低噪声设备和材料，从源头控制噪声。定期对施工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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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及运输车辆进行维护保养，避免设备性能下降导致噪声增加。

严禁夜间施工，加强交通噪声管控，限制使用高音喇叭、减少鸣

笛，设置限速与禁鸣标志。运营期间，水泵则采取基础减震、隔

声等治理措施，再经距离衰减后，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小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在施工区设置沉淀

池，收集施工废水沉淀后回用于洒水降尘，实现废水不外排。管

道试压废水排至周边空地或沟渠。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当地污

水处理系统，现场设置移动环保厕所并定期清运至一牧场污水处

理厂。运营期项目用水主要用于农田灌溉，采用加压滴灌系统，

灌溉水经作物吸收后无退水，全程无废水外排。

（四）其他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在施工现场及营地设置生活

垃圾收集设施，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至一牧场生活垃圾填埋场。

建筑垃圾分类处理，可回收部分综合利用，不可回收部分运至指

定地点；施工弃方全部运往调蓄池西侧 40米处弃土场堆放平整，

工程结束后进行土地平整并覆土自然恢复。运营期定期将淤泥清

运至项目弃土场堆放平整并覆土恢复，日常巡检严格按既有路线

进行，禁止新开道路，避免碾压植被。发现土地沙化或加重时，

及时采用柴草、粘土等材料固沙，并上报当地人民政府。

三、你单位要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制度”，建设项目竣工后，

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编制验收报告。

四、该项目涉及占用林地、草地、耕地等，应依照相关法律

法规要求，在项目开工前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相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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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第十四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组织该项

目的环境执法现场监察和日常监督管理。

六、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，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；自批准之日起满 5年，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其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须依法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七、你单位应在接到本批复后 2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

《报告表》送师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生态环境监

测站，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
